2022年度株洲市芦淞区水利局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株洲市芦淞区水利局

一、基本情况

（一）芦淞区水利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责

（1）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水利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全区水利工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编制全区水资源规划和区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等重大水利规划。

（2）负责全区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组织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防洪论证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工作。

（3）指导全区水资源保护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实施水资源保护规划。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指导地下水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

（4）负责全区节约用水工作。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等管理制度，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5）制定全区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有关制度并组织实施，指导水利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负责湘江芦淞段及其重要支流、中型水库、小Ⅱ型水库等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

（6）指导全区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指导江河湖泊及河口的治理、开发和保护。承担河（湖）长制组织实施具体工作。

（7）负责全区水土保持工作。拟订水土保持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开展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负责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指导重点水土保持建设项目的实施。

（8）指导全区农村水利工作。组织开展大中型灌排工程建设与改造。指导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指导节水灌溉有关工作。

（9）负责全区水利工程移民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水利工程移民安置验收、监督评估等制度。指导监督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实施。

（10）开展水利科技和水利教育工作。组织开展水利行业质量监督工作。

（11）负责落实全区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编制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承担台风防御期间重要水工程调度工作。      

（12）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职责分工

（1）与区农业农村局有关职责分工。农田水利职能划入区农业农村局。（农田水利工程主要是指为解决耕地灌溉和农村人畜饮水而修建的田间灌排工程、小型灌区、山塘、水坝、蓄水池、水井小型泵站等规划、建设、运行管理）

（2）与区应急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区水利局负责防汛抗旱的技术支撑。区应急管理局负责防汛抗旱预案的制定和审批、防汛抗旱器材、物资的储备、防汛抗旱人员的组织、调度和培训。

（3）根据《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市场监管等五个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湘办发电〔2019〕37号）文件精神，原区水利部门负责的相关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能划入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

3.机构情况 

本单位是直属区政府的、正科级全额拨款行政单位，内设股级单位1个，区水利事务中心。

4.人员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底实有人数总计23人,其中：行政编制3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员16人，在职19人，无固定期限编制2人，参照无固定期限编制1人，退休1人。

芦淞区水利局2022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科学规划夯基础。规划编制方面，以“两线两片多点”（“两线”即大京、官庄(芦淞段)两大灌溉渠系,“两片”即“曲建”“荷明”两大防洪片区，“多点”即水库和小流域）为重点科学编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2021-2025年）、水安全规划（2020-2035年）及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2020-2050年），精准对接国家政策导向，扎实做好湘江堤防整治、枫溪港流域治理、大京灌区配套改造、小二型小库除险加固等一批重大水利项目前期工作，争取最大支持。防洪排涝方面，全面完成老虎堤整修加固、枫溪港古大桥段整修加固等项目建设，协调推进湘江枫溪生态城堤防和枫溪新港排渍站建设，分步推进湘江沿线小型排渍站重建工程，启动枫溪老港中型闸及配套排渍站项目前期。灌溉设施方面，进一步完善大京渠系节水改造工程项目前期,力争纳入中央节水改造项目库，完成淡家冲水库病险情隐患处置，启动实施三联、石头崖等一批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继续推进关口山、白关铺等小流域治理。

2.严格机制强监管。工程管理方面，全面落实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终身制，争设区水利建管中心，加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监管，开展水利工程管理达标创建；推进重要堤防标准化管养，探索水库“物业化”管护，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和效益发挥。行业管理方面，牢牢守住水生态和水安全底线，整合资源，加强涉水专业执法队伍建设，严厉查处一批涉水违法行为，持续保持对河道非法采砂、涉水违建、乱占渠系等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让涉水监管长牙齿、树权威。资源管理方面，坚持“节水优先”，落实水资源管理和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引导创建一批节水型企业和单位；落实总量控制要求，对新增用水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水土管理方面，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专项整治，建立水土保持信用评价机制,严肃查处人为水土流失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人为水土流失。

3.抓实“河长”护河湖。工作体系方面，围绕有效化解上级重视、基层忽视，主干畅通、末端不通等问题，着力打通河长制工作“最后一公里”；全力构建基层标准体系，在阵地建设方面全面落实“六有”，在人员配置方面全面落实“一办两长两员”，在工作职责方面全面落实“三干”（河长干什么、如何干、干不好怎么办），确保河长履职不走样，河长巡河不“过场”。工作机制方面，科学编制“一河一策”，建立河湖分级建设推进机制，根据河流自然禀赋和现实情况，分级设置建设目标，逐级递进；持续推进“河长制+”工程，探索河湖共护机制，将河湖管理融入乡村振兴、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内容，借势借力打造一批幸福河湖。工作手段方面，建设区级河湖管理信息平台，探索无人机远程在线巡河系统和河长“实景”在线巡河系统，实现“无人机+手机”远程实时巡河，让河长在办公室即可巡河并“实景”监督下级河长巡河，提高工作效能；继续推进河湖固定在线音视频监控系统布点，打通市区两级数据共享通道，将区内主要河道、水库等纳入信息化管理体系。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2年年初预算资金3276.37万元。

2.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862.56万元。

3.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862.56万元，其中：项目支出564.18万元，基本支出298.3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62.22万元，公用经费36.16万元。
项目支出情况

1.水利建设项目支出389.55万元。

2.水利设施运转维护项目支出62.37万元。

3.河湖管理项目支出110.66万元。

4.疫情防控项目支出1.6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22.90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支出122.9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122.9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具体项目支出情况为：    

1.水利建设项目支出3.46万元；

2.移民项目支出119.44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是突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的新机制、新方法，落实“五化”支部建设要求，规范“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双述双评、积分管理、水利局工作人员平时考核等制度，以党建发展推动芦淞水利高质量发展。二是突出理论武装。坚持“第一议题”制度，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8次，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兴水的重要论述。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2次。三是突出廉政建设。全年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2次，制定出台了《2022年区水利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方案》和《责任清单》，落实好“两个责任”和“一岗双责”，开展了廉政谈话21次。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1.水利项目建设情况。一是强化项目支撑。积极争取大京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造、枫溪绿道、智慧河湖3.0建设等项目。二是强化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湘江老虎堤项目建设，全力推进枫溪港京广线-铁东路段治理工程，为实现曲建城市防洪闭合圈全面达标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强化工程管养。对三联和石头崖水库除险加固、淡家冲病险水库隐患处置，对9座水库进行白蚁防治。完成12座小（2）型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及标准化管护、12座小型水库雨水情监测设施建设项目、大京灌区电子地图绘制，启动曾家坡、淡家冲等4座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
2.防汛抗旱工作情况。一是保河湖安全。紧盯水库、堤坝、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防汛重点，加强日常巡查排查，整改安全隐患19处。今年，应对强降雨过程9次，抵御湘江逼近警戒水位洪峰3次，有效确保了平安度汛。二是保饮水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始终把群众饮水安全摆在抗旱工作首要位置，优先保证生活用水，加强对自来水厂制水管理、水质自检，提高供水质量。修缮、新建水井70口，牢牢守住近9万余名农村居民饮水安全底线。三是保灌溉安全。完善了抗旱应急预案，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实行“一把锄头”放水，大京灌区开闸放水42天，累计供水约430万m³。深入开展水利干部到田间行动，到田间地头找水源、通渠道、解旱情。全面疏通大京灌区主渠45.5公里，贯彻“大灌区”工作理念，全力支持渌口区抗旱工作，打通二十年未通的灌区西干渠14公里，以最快的速度为渌口区6000余亩受旱农田送去“及时水”。

3.河湖治理推进情况。一是压实工作责任。完善“河长+河长办+责任部门+巡河护河员”的责任体系，开展河长述职评议，推出“月调度、月通报”、红黑榜、常态化暗访等举措，及时对履职不力的进行约谈提醒，推动全区各级河长巡河3800余次，交办处置问题1190余个。成立河长制工作“百日攻坚战”行动指挥部，高位推动工作落实。二是狠抓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7个涉水问题全部整改销号，省水利厅卫星遥感发现的10个问题整改到位，解决“一江三港”“四乱”突出问题20个。清除各类建筑垃圾、餐余垃圾1500余吨。三是坚持智慧赋能。按照水利部关于“建设数字孪生流域”的要求，全面推进数据、算法、算力建设，打造“智慧河湖3.0系统”，构建起“1+2+N”（即1个监管平台+2种监管手段+多维立体场景）的河湖监管“新模式”，打造“天-空-地-人”四网一体的河湖监测体系。省水利厅河湖处组织部分县市区来芦淞考察学习，全省河长制工作推进会推介我区智慧河长建设经验。河长制工作连续5年获市先进，2021年度获省政府真抓实干表扬激励。四是强化宣传引导。建设“动力党建 幸福河湖”河长制主题公园，广泛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组织民间河长、河小青、企业河长、校园河长等志愿者开展净滩行动、学雷锋、湘江毅行等活动1000余人次。在人民网、新华网、新湖南等市级以上主流媒体刊发报道80余篇，特别是人民日报为“芦淞河长制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点赞。

4.水利行业监管情况。一是水资源管理不断加强。发放取水许可证10本，许可河道外水量116万立方米。完成2个地表水许可水量10万立方米以上站点取水在线计量设施建设，监测数据传输至省水资源信息管理监控系统平台，项目整体完成率100%。2022年度水资源费征收金额9万余元。二是移民后扶管理不断提质。核减移民直补人口25人。投入资金128万元，实施移民后期扶持项目29个。加强重点移民村建设，争取上级资金210万元，对白关镇蚕梅村进行产业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节水爱水意识不断提升。制定出台《国家节水行动株洲市芦淞区实施方案》，建立《株洲市芦淞区节约用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开展节水载体建设，推进节水型示范区创建。组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地球清洁日”等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10000余份，通过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制作宣传丰富宣传内容、形式，营造了浓厚的节水爱水氛围。

5.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11月初新冠肺炎病毒再次来袭，芦淞区作为抗击此次疫情的主战场，水利局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再次充当抗击病毒，守卫群众健康的主力军。一是全方位做好疫情值守，水利局组织3支突击队，全面进驻贺家土7天隔离酒店、泰华隔离酒店、龙泉街道新芦淞、康泰服饰园、古大桥社区、荷叶冲社区、等高危风险区域，配合医护、社区人员一道，开展核酸检测、人员转运、入户调查等各项工作，展现水利铁军作风，同时安排人员24小时驻守高速路口收费站、村（社区）、居民小区出入口等重点区域，筑起一道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钢铁”护墙。二是在持续强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我局周密安排部署，有序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复工，目前芦淞区枫溪港京广线—铁东路段治理工程、芦淞区三联水库除险加固、芦淞区石头崖水库除险加固、淡家冲水库病险隐患处置等项目预计月底复工，年底前完工。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专业人才不足。水利专业人才少，引进较为困难，与承担的工作任务还不匹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效率。二是体制机制不全。区水利局工作力量薄弱，行政编制仅3名，仅两名班子成员。水利事务中心人员年龄结构偏大，学历偏低。

下一步改进措施

1.推动水利工程建设。积极与上级相关部门对接，储备一批项目，争取一批资金。完成芦淞区枫溪绿道新建工程（枫溪港河口～枫溪大桥段），实施芦淞区大京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推进枫溪港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前期。

2.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继续抓好宣传、培训和演练，做好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落实水旱灾害防御24小时值班制度和水雨情会商制度。严抓工程安全度汛，加强水旱灾害隐患整改。

3.严格落实河长制。发挥“河长+部门”“河长+警长”“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提升河长制工作总体效能。继续实施河长制工作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完成第三批标准化建设验收。抓好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整治，常态化推进河湖清“四乱”。深化“洞庭清波”专项行动，督促相关单位落实好主体责任。

4.全面推进水资源管理。对疑似超许可取水单位取水计量数据进行复核，找准问题原因，建立问题台账。进一步巩固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成果，加大整改力度，防止违规取水问题反弹。切实规范取用水开发利用秩序，坚决遏制违法违规开发利用水资源。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自评结果将做为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将深入广泛地运用到预算资金分配、执行过程中，以期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本单位无独立网站，自评结果将与2022年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统一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